[bookmark: _GoBack]屏東縣111年縣長盃排球錦標賽實施計畫
一、宗    旨：為提倡全民體育，提供正當休閒活動，提昇排球運動水準及運動風氣，增進全民健康為目的。
二、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中華民國排球協會、屏東縣體育會
三、主辦單位：屏東縣政府
四、承辦單位：屏東縣體育會排球委員會
五、協辦單位：內埔國民中學、賽嘉國民小學
六、比賽日期：111年9月16、17、18日（星期五、六、日）3天。
七、比賽地點：屏東縣立內埔國中排球場。
八、開幕典禮：訂111年9月16日（星期五）上午10時正，於屏東縣立內埔國中排球場舉行(不另通知)。
九、參加資格及組別：凡社會人士或服務及就讀於縣內各公私立機關、學校、團體者均可依下列規定參加比賽，學生組每校每組至多報名2隊。報名社會組球隊需繳交保證金【詳見第十項報名手續內容】。
(一)社男六人制：本縣縣民或服務本縣各公私立機關團體或就讀於本縣高中以上各公私立學校等皆可自由組隊報名，報名隊數限制18隊，依報名先後順序錄取。
(二)社女六人制：本縣縣民或服務本縣各公私立機關團體或就讀於本縣高中以上各公私立學校等皆可自由組隊報名，報名隊數限制8隊，依報名先後順序錄取。
(三)社男九人制：民國71年(含)以前出生設籍本縣目前在籍一個月以上，報名隊數限制12隊，依報名先後順序錄取。
(四)社女九人制：民國76年(含)以前出生設籍本縣目前在籍一個月以上，報名隊數限制8隊，依報名先後順序錄取。。
(五)高中男子組：就讀本縣高中職校目前在籍滿一個月以上。
(六)高中女子組：就讀本縣高中職校目前在籍滿一個月以上。
(七)國中男子組：就讀本縣國中目前設籍一個月以上。
(八)國中女子組：就讀本縣國中目前設籍一個月以上。
(九)國小六年級男童：就讀本縣國小目前設籍一個月以上。
(十)國小六年級女童：就讀本縣國小目前設籍一個月以上。
(十一)國小五年級男童：就讀本縣國小目前設籍一個月以上。（含五年級以下男童）
(十二)國小五年級女童：就讀本縣國小目前設籍一個月以上。（含五年級以下女童）
十、報名手續：
(一)日期：即日起至111年8月31日（星期三）晚間11時止。
(二)方式：請逕至下列網站或掃描QRcode線上報名。https://sites.google.com/site/volleypingtung/
[image: 報名網址QRCODE](三)抽籤：111年9月5日（星期一）上午11時於屏東縣三地門鄉賽嘉國民小學校長室辦理。
          (不另通知，未到場者由大會代抽) 
(四)保證金：報名社男組及社女組之6人制或9人制隊伍，均須繳交參賽保證金壹仟元正，報名完竣後請於報名截止當週9月3日週六下午4時前親送或寄送現金袋至屏東市清進巷96號蕭淑屏副總幹事收(郵戳為憑)，寄出後並請聯繫行動電話0937-670869屏東縣排委會蕭副總幹事，說明寄出單位報名組別及隊名進行確認，逾期繳寄視同放棄報名，恕不列入參加抽籤隊伍。各隊於出席賽事後，即可遴派代表於比賽地點當場向大會申請全額還返保證金。
十一、比賽制度：視報名隊數多寡，於抽籤前決定。另社會組賽程皆安排於週六及週日舉行，賽程相對較為緊湊密集，請報名隊伍先行考量。
十二、比賽規則：以中華民國排球協會審定之最新六人制及九人制排球規則為主，採比賽三局二勝制。
十三、比賽用球：經中華民國排球協會認證使用比賽球。
十四、比賽獎勵：
(一)獲獎指導人員及績優工作人員敘獎等，皆依屏東縣政府規定申請核可。
(二)各組別之優勝名次，由大會頒發優勝團體獎盃及個人獎狀。
(三)各組報名隊數不足三隊則改為表演賽，報名3隊取一名、報名4隊取二名，報名5至6隊取三名、報名7至8隊取四名、報名9至10隊取五名、報名11隊(含)以上取六名。
十五、經費概算：詳如附件。
十六、經費來源：由屏東縣政府補助，不足部分由屏東縣排球委員會自籌。
十七、比賽細則及申訴：
(一)有關球員資格問題之申訴應在比賽前提出；國小學生請攜帶貼有照片之在學證明，加蓋學校關防及校長職章以負行政責任；其餘組別請攜帶印有相片之身分證明或學生證件備查。
(二)比賽爭議，如規則有明文規定者，以裁判之判決為終決，如有同等意義之註明者，亦不得提出申訴，如發生非規則或本規程無明文規定之問題，則由審判委員會決定之，其判決即為終決。
(三)合法之申訴，應由各單位有關項目之領隊或教練簽字蓋章，以書面向審判委員會正式提出，並需繳納保證金五千元整，如經委員會判定申訴無理由時，則沒收該保證金，轉為挹注比賽相關經費。
(四)申訴應於該場比賽終結後卅分鐘內補具正式手續提出，逾時不予受理。
(五)各組球員得跨組比賽，但如於報名時同時代表同組兩隊，則所屬身分應以代表該組首先出場比賽之隊伍為準。
(六)球隊比賽服裝之式樣、顏色應整齊劃一，球衣胸前及背後均應有明顯號碼(1~20號)，隊長胸前號碼下應有明顯標誌，球褲必須為短褲(有號碼者必須與球衣同)，否則不予出賽。若服裝未符合規定造成裁判執法不便，以致於球隊權益受損，須由球隊或個人自行負責。
(七)承辦單位保有靈活調度比賽場地之權利，參賽球隊不得異議。
(八)貴重物品請各球隊自行看管，承辦單位不負保管之責。
(九)參賽隊伍逾報到時間10分鐘內未達比賽人數出場者，則沒收該場比賽並判對隊獲勝。
(十)參賽選手安全宣達：參賽選手在賽事當天應視個人身體狀況自行決定是否參賽，並應遵守競賽規程、遵從裁判指示與排球規則，各隊率隊人員應隨時注意。
(十一)賽事如遇有颱風或是其他不可抗力之天災，為考量選手安全，相關應變權宜措施由主辦單位決定。
(十二)各組比賽網高及比賽用球
	分組
	場地規格
	網高
	比賽用球

	社男(高中男)六人制組
	18*9公尺
	2.43米
	5號球

	社女(高中女)六人制組
	
	2.24米
	

	社男九人制組
	
	2.30米
	

	社女九人制組
	
	2.15米
	

	國中男子組
	
	2.35米
	

	國中女子組
	
	2.20米
	

	國小六年級男童組
	16*8公尺
	2.00米
	4號球

	國小六年級女童組
	
	2.00米
	

	國小五年級男童組
	
	1.90米
	3號球

	國小五年級女童組
	
	1.90米
	


十八、因應重大傳染性肺炎疾病防疫措施：
(一)依國內外疫情現況進行相關風險評估，必要時得邀集主辦單位及本縣衛生局等共同討論。
(二)事先掌握參加者確診病例接觸史，進入比賽空間前進行症狀評估及體溫量測，體溫37.5度C以上則須進入觀察區接受觀察追蹤評估，體溫超過38度C則勸導立即自行就醫，不予進場。
(三)比賽空間將盡量以戶外球場或半戶外球場為主，通風換氣良好，包含工作人員及參賽隊職員等民眾等所有人員，進入校園皆須依防疫指揮中心最新規定進行防疫工作，進入比賽場地者皆需配戴口罩，場上球員及裁判可取下口罩，場下球員及球隊職員教練仍須配戴口罩，違者強制離場出校園。
(四)活動參加者之間距離，須保持至少1.5公尺以上距離。
(五)非球隊隊職員教練之比賽觀賽家長，一律至球場比賽區域外觀賽。
(六)疑似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個案後送醫院為衛福部立屏東醫院，比賽現場醫療支援為屏東市衛生所及內埔鄉衛生所，後送流程依規定辦理。
(七)各校若有呼吸道症狀師生，應在家休養，不得參加本次賽事。
(八)每日賽前先行完成比賽空間及相關用具(如計分牌、麥克風、桌椅……等之清潔、消毒作業。
(九)工作人員須於比賽活動現場即時衛教或勸導民眾配合避免疾病傳播行為。
(十)所有參加者與工作人員請儘量配戴口罩，若有工作人員可能經常直接面對面接觸出現呼吸道症狀患者，或是其它須在人潮眾多之密閉場所工作之人員，建議務必配戴口罩。
十九、賽事如有未盡事宜，得由大會補充修訂公佈。
廿、本計畫陳經屏東縣政府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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